
广 东 省 水 利 厅
广 东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
粤水节约函〔2024〕794号

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组织
开展 2024 年度用水产品水效领跑者

遴选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水利（水务）局、发展改革局（委）：

按照《水利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

年度用水产品水效领跑者遴选工作的通知》（办节约〔2024〕158

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请各地组织开展 2024年度用水产

品水效领跑者遴选推荐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请各地市水利（水务）局、发展改革局（委）根据《通

知》所列明的遴选对象和遴选条件等要求，积极发动引导本地区

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用水产品水效领跑者，并加强政策宣贯和服

务指导。

二、各申报企业需按照《通知》要求的规范格式提交水效领

跑者申请表，于 2024年 5月 20日前将盖章纸质版（A4打印，一

式五份）和电子版（word版和盖章 pdf扫描件）报至省水利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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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将纸质材料邮寄到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 116号广东水利大厦 A

塔 2210室，电子版材料请发至联系邮箱。

附件：水利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4

年度用水产品水效领跑者遴选工作的通知（办节约

〔2024〕158号）

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

2024年 5月 8日

（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省水利厅 刘学明，020-38356257，

slt_jsb@gd.gov.cn；省发展改革委 禤鹏翔，020-83134147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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